
 

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科 技 处 
南医大科函〔2023〕4号 

 

关于做好2023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科学 
（自然科学）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、附属医院： 

根据江苏省教育厅苏教办科函﹝2023﹞7 号、8 号文件精神，

现将我校 2023 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科学（自然科学）研究项

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申报类别 

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分为重大项目和面上项目两

个类别。 

重大项目主要支持解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技术

问题和有关学科发展前沿问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，同时

培育一批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。项目无省级财政专项经费拨款，

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3 年。 

面上项目主要支持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科技发展

趋势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，培育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重点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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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同时支持高等学校科技人员申报所从事的学科中有研究价值

的自选项目。资助经费项目省级财政每项安排 3-5 万，项目研究

周期一般为 2 年。 

二、项目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共性要求 

1．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我校在岗科技人员，应具有良好的政

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。 

2．申报手续必须完备，所需资料必须齐全。申请人应如实

填报《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申报书》，项目组成员均应

在申请书上签字，不得代签。有合作单位的，应在申请书上签署

合作意见并加盖公章。 

3.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（面上、重大）项目的在研

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（面上、重大）

项目。项目负责人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 

（二）重大项目 

1.重大项目应紧密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

及其研究方向，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数字科技、高端装备

制造、新材料、生物技术和新医药、绿色低碳、新兴服务业、未

来产业等重点领域申报。 

2.重大项目需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有关部委设立的

重点实验室、江苏省有关厅局设立的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申报（重

大项目可申报重点实验室清单详见附件 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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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重大项目教育厅无专项经费拨款，申请时应单独提供依托

重点实验室出具的自筹经费承诺函（附件 2）。 

4.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应与依托平台研究方向一致。申请人应

为平台固定人员，具有正高级或取得博士学位的副高级职称，年

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（197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 

（三）面上项目 

1.为加强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和扶持，面上项目面

向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（198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的科技人员，

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不接受具有正高级

职称的科技人员申报。 

2.项目应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明确的研究方向，并具有创

新性或较好应用前景，提交成果应具有可参考性。 

3.已获得国家、省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的项目，不再重复立

项资助。项目负责人如已承担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科学（自然科

学）研究项目或其他省级以上科研项目且未结题的、累计获得项

目支持两次以上的均不得再申报新的面上项目。 

（四）限额推荐 

1.重大项目每个重点实验室限报 1 项，请申请人自行联系所

在的重点实验室，由各重点实验室择优确定推荐人选； 

2.面上项目我校申报名额分配至各学院/附院，由学院/附院负

责遴选；为加强项目中后期管理，若有在研项目未能按时结题的，

将酌情减扣所在学院申报名额。 






